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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要呵护 且行且珍惜
太原中院发布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典型案例

为做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4
月 16日，太原中院发布保护妇女儿童
权益典型案例。

离婚分割财产
应保护无过错方权益

原某男与王某女于 2017年登记结
婚，后生育一子。原某男因家庭琐事
多次殴打王某女致其报警。2023年 1
月 22 日太原某派出所曾因双方发生
矛盾向原某男出具家庭暴力告诫
书。2023 年 2 月，王某女向法院起诉
离婚，请求婚生子由原某男抚养，并要
求分割婚内共同财产。双方婚姻存续
期间购买二手小型轿车一辆，价值为
14.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
后，鉴于案涉车辆登记在原某男名下
并由原某男使用，车辆归原某男所有，
同时原某男支付王某女车辆折价款
7.1 万元。王某女不服，提出上诉，认
为自己属于无过错一方，原某男存在
家暴行为，案涉车辆应当按照 6：4 进
行分割。二审法院认为，原某男有殴
打王某女的行为，且公安部门出具家
庭暴力告诫书，该殴打行为也是导致
双方感情破裂的原因之一，因此王某
女要求按照 6：4的比例对案涉车辆进
行分割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支持王某

女的上诉请求。
本案裁判体现了对婚内无过错方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予以倾向性保
护的理念，也体现了对侵害行为实施
者予以惩戒的鲜明态度，阐释了法律
对婚姻无过错方的保护原则。

承担较多义务
有权要求支付补偿

杨某男、杨某女于 2003年登记结
婚，婚后育有两子。双方结婚后，杨某
女为了照顾家庭，并未外出工作，后双
方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导致分居，两
个婚生子均由杨某女抚养教育。杨某
女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双方婚姻关系，
并要求杨某男支付经济补偿。

一审法院准予双方离婚，婚生子
由杨某女抚养，杨某男支付抚养费，
驳回杨某女其他诉讼请求。二审法
院认为，双方结婚后，主要由杨某女
照顾家庭，双方分居后，杨某女独自
抚养两个儿子，承担了较多的家庭义
务，杨某女有权要求杨某男补偿，并
酌情认定由杨某男向杨某女支付补
偿费 4万元整。

本案裁判保障了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承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合法
权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
神内涵，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有良好
的示范作用。

对家暴说“不”
为婚姻保驾护航

赵某男、韩某女于 2003年办理了
结婚登记，婚后育有一子一女。双方
因琐事发生家庭矛盾，赵某男对韩某
女实施家庭暴力。2022年 12月，韩某
女被殴打后和赵某男开始分居，2023
年 2月韩某女诉请与赵某男离婚。赵
某男不同意离婚。随即韩某女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人民法院经核查赵某男对申请人
韩某女存在家庭暴力的事实后，作出
保护禁令，裁定禁止赵某男对韩某女
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赵某男接触、骚
扰、跟踪韩某女。为确保人身安全保
护令取得实质效果，法官就二人离婚
案件组织庭前调解，并邀请韩某女、赵
某男住所地派出所民警到场，当面向
双方当事人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
书，对赵某男进行警示教育，赵某男表
示已知错且今后不会再犯。考虑双方
当事人婚姻基础良好，在保障当事人
安全、做足做好双方思想工作的基础
上判决不准离婚，双方均服判息诉。

女职工孕期
不得随意解除合同

袁某（女）于2021年11月入职某公

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期限
二年，试用期三个月，试用期间工资按
月工资的 80%计算，按月发放工资。
2022年5月30日，某公司在袁某怀孕期
间以袁某孕检请假不能满足岗位用人
需求为由，要求其主动离职。袁某拒绝
后，该公司单方为袁某办理了离职手
续，收回了袁某的工位，袁某请求继续
工作被拒。袁某认为某公司系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且约定试用期违法，故提
起诉讼要求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试用期工资差额。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
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
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第四十二条规
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用
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该公
司在袁某孕期解除双方之间的劳动关
系违反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经济赔偿
金。且该公司与袁某约定的试用期违
法，鉴于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
某公司应当补足已履行的超过法定试
用期期间的工资差额。

本案中，某公司在袁某怀孕后单
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严重侵害孕期女
职工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判令用人
单位支付经济赔偿金及超法定试用期
工资差额，有效维护了孕期女职工的
合法权益，对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具
有典型的示范效应。 记者 任蕾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 通讯
员 康婷）深夜，一辆汽车停放在路
边，可车窗大开，车门也未落锁，给不
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4月16日晚，
公安小店分局小店派出所夜巡民警
发现情况后，在原地守护财物安全，
并及时联系车主到场。

当晚 11时许，小店派出所民警
夜巡至康宁街坞城南路口时，注意到
停放在路边的一辆黑色越野车副驾
驶室车窗未关。民警上前查看，发现
车辆已经熄火，车门也未落锁，车内
及车辆周围并没有人。进一步检查
后，未发现有车窗玻璃被砸的迹象。

“如果长时间无人看管，很可能
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为避免车内财物丢
失，民警立即在现场守护，查找到挪
车电话后，及时与车主取得联系。
十几分钟后，车主张先生匆匆赶
来。得知民警一直在车旁等候，张
先生十分感动，握着民警的手连声
道谢：“下班停好车着急回家，一时
粗心忘了关窗锁门，要不是你们，真
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太感谢了！”

随后，民警让张先生清点检查车
内财物是否丢失，并现场开展了防盗
知识宣传教育。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外地来并
务工人员李某，看见一家公司将电缆线
放在库房后面，便趁人不备偷走变卖。
4月 17日，娄烦县公安局通报，静游派出
所查处了这起盗窃案，将李某抓获并处
以行政处罚。

“春季攻势”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娄
烦县公安局静游派出所持续发力，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治安环境。4月 10日，派出所接
到辖区一家公司的负责人报警，称放在
库房后面还未投入使用的电缆线被盗，
价值 1000余元。

接警后，民警立即对现场展开勘查、

调取监控、走访调查等工作。经过分析研
判相关线索，很快确定嫌疑人为现年36岁
的男子李某。4月11日，办案民警依法将
李某传唤至娄烦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
作进一步调查。经询问，李某对其见财起
意盗窃电缆线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并交
代行窃得手后将电缆线销赃给了路边一
名陌生男子，违法所得已全部挥霍。

目前，娄烦县公安局已依法对违法
行为人李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警方提醒，一旦发现财物被盗，请
保护好现场并马上报警。同时，警示心
存侥幸的不法分子，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4月17日，柳巷派出所民警在钟楼街周边开展治安检查，以严防各类突
发事件和安全事故为重点，主动治理并积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辛欣 摄

男子见财起意 盗窃电缆被拘

车窗未关 民警守护


